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严格执行代理国库业务相关政策法规，提升代理国库业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不含大连，下同）对本辖区内连续经营1年以上的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的综合考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代理国库业务是指金融机构代理的国库经收业务、国库集中收付业务、支库和乡镇国库业务、国债发行与兑付业务。

第四条 综合考评工作遵循依法合规、科学定性、公开公正的原则。考评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组织开展对辽宁省内省级或具有省级管辖权的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的综合考评，并作出综合考评结果；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组织开展本辖区内同级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的综合考评，并作出综合考评结果。
第二章 考评内容及方式

第六条 考评内容包括国库经收业务、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代理支库和乡镇国库业务及国债发行与兑付业务四项，具体内容见《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明细表》（见附1）。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采取非现场监督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考评。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应加强考评工作管理，建立非现场监督管理台账，详细记载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工作情况。按照国库相关规定和业务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辖内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开展现场检查，详细记录检查情况。非现场监督管理台账及现场检查记录作为综合考评的依据。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于半年度、年度后10个工作日内将《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分值表（市级）》（见附2）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国库处。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部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存在的问题，对金融机构拟采取或已采取现场检查、约见谈话、行政处罚等措施，应及时告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国库处。

第三章 综合考评分值的计算

第十一条 综合考评实行百分制，其中：国库经收业务初始分值为60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初始分值为10分，代理支库和乡镇国库业务初始分值为15分，国债发行与兑付业务初始分值为15分。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根据非现场监督和现场检查情况，按《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明细表》的考评标准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根据各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创新等情况，可以适当加1-5分，但总分不得超过100分。

第十四条 综合考评得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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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机构未办理某项代理国库业务的，在分值折算过程中，该项业务初始分值为0。

第十五条 在考评期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考评资格：

（一）有严重违规行为，给国库资金带来重大风险的； 

（二）违反国库业务操作规定，造成国库业务系统运行出现重大事故的；

（三）发生与代理国库业务有关的案件、事故及重大业务差错的；

（四）代理国库业务具体经办人员及直接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章 综合考评分值的运用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可将综合考评结果通报给同级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也可视情况将考评结果通报辖内金融机构或告知该金融机构的上级机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对综合考评分值低于75分的金融机构，列为下一年度重点监控对象和现场检查对象。 

第十八条 对综合考评分值高于85分或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综合评价等级为“A”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在国库业务系统准入、代理国库业务资格认定、国库业务试点、信息共享、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对综合考评分值低于60分、被取消考评资格、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综合评价等级为“D”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可以按有关程序取消其分支机构代理国库业务资格。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可将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结果作为本行对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的依据。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对综合考评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要注意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在综合考评中应当遵章守纪，清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负责解释、修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及辽宁省各分支机构国库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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